
2022年9月16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9月16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2）浙0102民初2797号
倪永祥、固镇县恒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万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倪永祥、固镇县恒
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
279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1079号

夏寅、许海玲：本院受理原告马国芳与被告何剑、
第三人夏寅、许海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紫花院区（杭州市上城区紫花支路6号）第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依法使用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355号

郑伟根：本院受理原告张历志诉被告郑伟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60000元，并偿还原告借款利息，借款利
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利
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完毕止；二、判
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4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358号

邵天蔚：本院受理原告谢金顺诉被告邵天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原告借款人民币210000元，利息60480元；二、判令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11月4日上午10：00在本院上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937号

蒋旭明、蔡小祥：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
1937号原告杭州林海节能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蒋旭
明、蔡小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106民初193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4214号

杭州博佳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
浙0106民初4214号原告王建凯诉被告杭州博佳科
技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送达（2022）浙0106民初421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4号

邵美珍、郑婉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与被告郑有华、湖州金寓
宏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106民初9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9号

徐兵：本院受理原告章雷清诉陶相华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1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4838号

浙江绿亦鲜物联网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霍
娜与被告浙江绿亦鲜物联网络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诉调中心法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69号

杭州乐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叶晓亮：本院对原告
刘豪羿诉被告杭州乐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叶晓亮彩
票、奖券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469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511号

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
龙湾永中新视野英语培训中心与被告杭州掌途科技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511号]。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007号

李长岱：本院受理原告王锦燕诉被告李长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07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2888号

马开文（住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梓树村平山上
46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伟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与被告马开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初288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马开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杭州富阳伟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5000元；二、马开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杭
州富阳伟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车辆延迟归还费
用2500元；三、驳回杭州富阳伟达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马开文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2981号

斯鹏超（住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上家湖村龙门
707号）：本院受理原告熊小容与被告斯鹏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111民初29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斯鹏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熊小容归还借款
350000元；二、斯鹏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熊小容支付利息41835.62元及以350000元为基数
自2022年5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
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78元，由斯鹏超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979号

鲍文浩：本院受理王伟与鲍文浩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14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鲍
文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伟借款
3500元，并赔偿公告费损失650元，合计4150元。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由被告鲍文浩负担。原告王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鲍文浩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380号

俞婉莲：本院受理原告刘羽诉你及杭州泰有趣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238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泰有趣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羽退
还12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所欠款项为基数，自
2022年5月1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二、被告俞婉莲对被告杭州泰有趣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
2700元，由杭州泰有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你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399号

方子权：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季爱娟与被告方子权、
涂宇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季爱娟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
付利息（50万元借款利息从2020年4月10日起至偿还
借款之日止，按月0.6%计算。其中截止2022年4月10
日共计利息72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两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6日9：20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410号

方子权: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季爱娟与被告方子权、
涂宇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季爱娟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823400元并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两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6日9：00时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790号

申屠权栋（男，1992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桐庐县江南镇荻浦村五组）：本院受理原告杨朝香诉
被告申屠权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未能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122民初1790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
决确定：一、被告申屠权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杨朝香借款6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2月1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7%计算的利息损
失；二、被告申屠权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杨朝香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申屠权栋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746号

申屠军良(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桐庐县江南镇深澳村四组二队)：本院受理原告山
东合悦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悦公司）与
被告申屠军良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未能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122民初1746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
决确定：一、被告申屠军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合悦公司款项20000.06元，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逾期违约金、代偿费（以20000.06元为基数，自
2019年11月21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
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
率14.8%计算）；二、被告申屠军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合悦公司律师代理费2500元；三、被
告申屠军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合悦
公司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5元，由被告申屠军良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破3号

2017年12月21日本院作出（2017）浙02破申1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余姚分行与被申请人宁波银昌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宁波银昌贸易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其债务。本院认为，根据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
调查和处置以及债权申报审查的情况，债务人宁波
银昌贸易有限公司已属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债务人财产已经完成处置，本案不存在
重整或和解的可能性，因此应当依法宣告债务人破
产。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9月13日
裁定宣告破产。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514号

江苏沃立金机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惠
拓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沃立金机电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2514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内容如下：一、原告宁波惠拓工具
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沃立金机电有限公司签订的
合同编号为WED2131《采购合同》解除；二、被告江苏
沃立金机电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宁波惠拓工具制造有限公司预付款24494.40元、支
付违约金8164.80元并赔偿财产保全申请费损失
495.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629元、公告费650元，由江苏沃立金机电有
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590号

北京乐美优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丽娟与被告北京乐美优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205民初3590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
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
民法庭(宁波市江北区北环西路500号)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172号

程庆砖（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404124457)：
本院受理原告杨天龙诉被告程庆砖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告知独任审理审判
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货款18610元并支付利息（以欠款18610元为基数
自2020年7月16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一
年期的LPR报价即3.7%计付）。二、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11月3日14：00在宁波市海曙区民丰街75
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743号
广东德康体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宁波鸿易石化有限公司诉被告广东德康体育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独任审判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日10时
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954号

吴寿祥（公民身份号码：5134241991****
0913）：本院受理的原告任小林诉被告吴寿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日10时30分在
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812号

杨丽君（公民身份号码3310221983****1268）：
本院受理原告周方钱与被告何才娟、杨丽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材料。周方钱诉讼请求：
一、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借款本金36000
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111元（案件受理之日起，
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暂计算一个月，实际计算至履行之日止），以上暂
计36111元。二、本案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3日9
时00分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268号

张灿（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88****4610）：
本院受理的原告许江南诉被告张灿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日11时00分在本院
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628号

银川和信阳光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
中哲慕尚控股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和信阳光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76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63号

杭州龙猫传媒有限公司：原告黄友平与被告杭州
龙猫传媒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48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杭州龙
猫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
黄友平经济损失9000元（含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259号

王铁红、浙江小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俞彪、江祺
豪、王垂化：本院在审理原告一汽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铁红、浙江小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俞彪、江祺豪、王
垂化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独任制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
月24日14:0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029号

徐火洪：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5029号原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
徐火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追加被告申请书、追加被告通知书、
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于
2022年11月3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破62号之一

2021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宁波市鄞州安轩塑
胶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市鄞州云芝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市鄞州云芝服饰有限
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债务人无
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
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市鄞州云芝
服饰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2年9月13日裁定宣告宁波市鄞州云
芝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市鄞州云芝服饰有限
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破1号之一

2021年12月24日，本院根据宁波鄞州宁东戴传
德建材经营部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市至尊文化活动
策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市至尊文化
活动策划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本院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之规定，债务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
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
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
公告。现宁波市至尊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无财产
可供分配，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9月13日裁定宣告宁波市至尊文化活动策划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市至尊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062号

熊洪梅（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95****
0029）：本院受理原告颜进与被告熊洪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返还借款
150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
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776号

葛永新（公民身份号码：3424251977****
521X）：本院受理原告罗件发与被告葛永新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6民初27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葛永新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
内支付原告罗件发承揽款27013元，并支付以27013
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75元，公告费
650元，均由被告葛永新负担（公告费原告已缴纳，由被
告在履行义务时一并支付）。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904号

天津信宏欣有限公司、舟山海升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鹏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北京麒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天津信宏欣有
限公司、舟山海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BJQG-PY20220309的

《工业品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并判令被告向原告
返还保证金4890000元，支付违约金1953600元；2.被
告 继 续 履 行 原 告 与 被 告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BJQG-PY20220412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向原告交
付555吨符合合同要求的高碳铬铁（当前市场价为9400
元/吨，合计5217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而
支出的律师费200000元、保全费5000元、诉讼保全担
保费24000元。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7日09时00分在本
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执异32号

宁波朝鑫混凝土有限公司、曹杰：本院受理（2022）
浙0211执异32号宁波阿明运输有限公司与曹杰执行
异议一案，申请人于2022年7月18日向本院提出异议
申请。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211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本院裁定：追加被申请
人曹杰为本院（2021）浙0211执186号案件的被执行
人，被申请人曹杰对该案被执行人宁波朝鑫混凝土有
限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
行异议之诉。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